[bookmark: _GoBack]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十条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达州经开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单位）： 

　　为推动我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的意见》（川府发〔2014〕30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措施的通知》（川府发〔2016〕1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达州实际，现提出如下十条意见。 

　　第一条 支持建筑企业提档升级。对新晋升为特级、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建筑企业分别给予300万元、200万元奖励；对新晋升为一级专业承包、甲级勘察、设计、监理资质的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对新取得公路、市政、铁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矿山、冶金、石油化工、电力、通信、机电专业总承包二级资质的建筑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建筑企业成立技术研究中心，获国家级、省级授牌（批文）的，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奖励。 

　　第二条 鼓励市外建筑企业迁入达州市辖区（以下简称达州）或在达州设立总部。市外建筑企业迁入并登记注册在达州或总部设在达州的，对特级、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和甲级勘察、设计、监理企业，分别给予350万元、250万元、100万元奖励。 

　　第三条 支持建筑企业创建质量品牌。对获“鲁班奖”、“天府杯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省级优质工程奖的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奖励。对获国家级、省级优秀建筑企业奖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 

　　第四条 鼓励登记注册在达州的建筑、房地产企业对外拓展业务。登记注册在达州的建筑、房地产企业在市外承建施工项目、实施房地产开发，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等，由受益县（市、区）政府、达州经开区管委会按企业实际缴纳税额地方留存部分20%的标准安排资金给予该企业奖励。 

　　第五条 支持建筑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建筑、房地产企业通过改制、联合、兼并和股份合作等方式实施重组，三年内培育特级施工总承包企业2—3家，培育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5—8家。对建筑业企业首次突破年建筑业产值20亿元、入库税金5000万元和年建筑业产值10亿元、入库税金2000万元的，分别给予建筑企业100万元、50万元奖励，市人民政府授予相关荣誉称号。市县所属国有（含国有控股、参股）建筑企业未经同级政府批准不得外迁。 

　　第六条 支持建筑企业引进、培养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对建筑企业培育或引进一级注册建造师、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消防工程师和全国注册岩土、电气、暖通、给排水工程师等，在满足建筑企业资质人才配备标准前提下，按企业年度净增长骨干人才数量给予1万元/人奖励。 

　　第七条 规划建设达州市建筑产业园区。制定园区建设和入驻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打造建筑企业总部办公基地、科研培训基地和集房地产开发、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勘察设计、工程监理、质量检测、咨询培训、建材加工、设备销售及租赁、金融服务和技术研发为一体的建筑产业园区。市政府对园区给予土地、人才、项目、资金等方面倾斜。 

　　第八条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支持建筑业、房地产业协会在加强经营管理、规范行业秩序、建立行业从业人员行为准则、促进企业诚信经营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加强建筑、房地产企业信息平台建设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在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培育或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提升行业人员施工技能和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在行业自律、反映企业诉求、协调处理纠纷、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行业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九条 支持登记注册在达州的建筑企业参与各类工程项目建设。规范政府投资项目比选、招标方式。总投资在2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以下的市县级政府全额投资项目（除隧道、桥梁、水利水电枢纽、大跨度钢结构中技术复杂程度较高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项目外），招标均采用政府确定合同总价，实行抽签招标确定中标人；总投资在3000万以上（含）的项目，招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综合评估法评标，确定中标人。招标代理机构的确定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川府发〔2014〕62号）执行。 

　　民营投资项目，鼓励投资者（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确定登记注册在达州的建筑企业为施工单位。 

　　注册登记在达州的建筑企业中标的市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应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民工工资保证金、质量保证金可减半收取，并可采用商业担保、银行保函、保险保证方式。 

　　第十条 支持房地产企业在达州登记注册独立法人公司。非达州市登记注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达州竞得土地开发权后，应在项目所在地登记注册独立法人开发企业，方可享受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本意见所涉及的奖励资金来源，通川区、达川区、达州经开区奖励资金由市、区各承担50%，其它县（市）奖励资金由市、县（市）分别承担30%、70%。 

　　本意见自201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期满自行失效。在有效期内，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或已按程序对本意见作出修改、废止、失效的决定，从其规定或决定。 

　　                                                                                                                     达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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